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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实施省级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制度的通知 

 
 

省级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公

务卡改革，切实减少公务支出中的现金提取和使用，规范和加强

公务支出管理，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

于印发〈四川省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川

财库[2007]25号），参照《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决定制定并实施省级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的主要内容 

从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所有应实行公务卡制度改革的省级

部门及所属各级预算单位，都应严格执行省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

录制度（省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见附件）。 

凡纳入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支出事项，原则上应使用公务

卡结算，也可使用转账方式结算，但不得使用现金结算。未使用

公务卡或转账结算的，财务一律不予报销；因特殊情况确需使用

现金结算的，须经单位财务部门同意，并由财务部门在原始报销

凭证上载明。 

未纳入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支出事项，若具备刷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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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使用公务卡结算。 

二、做好相关配套，严格制度执行 

为落实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各部门、各预算单位应重

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健全相关财务制度。要根据公务卡改革和公务卡强制

结算目录等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单位财务内控机制，规范财务

报销和会计核算程序，制定本单位实施公务卡结算目录制度的管

理办法，重点明确特殊情况下未使用公务卡结算的财务审批程序

和报销手续。 

（二）严格控制现金支出。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金管

理暂行条例》等规定，严格控制现金支出。要明确现金结算的范

围、额度、程序、权限等具体内容及操作规范，确保现金使用管

理有章可循。按规定应上卡发放给个人的支出不得使用现金支

付，原采取现金方式支付给个人的补贴、补助等，也应尽可能实

行上卡发放。使用现金的报销事项，财务人员应抽查核实。 

（三）做好培训宣传工作。各部门、各预算单位要做好培训

工作，以便财务人员和持卡人均能熟练掌握公务卡结算目录的内

容、准确理解公务卡使用管理的各项要求。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督促持卡人规范使用公务卡。要加强宣传，结合本单位实际，积

极扩大公务卡结算范围，在本单位形成习惯用卡、主动用卡的良

好氛围。 

三、加大改革力度，将公务卡制度推进到所属各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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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各预算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于 2012 年底前

将公务卡消费制度和公务卡结算目录制度推进到所属全部基层

预算单位。各部门、各预算单位要严格督促所属各级预算单位全

面执行公务卡结算目录制度，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抄送：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监察厅，省审计厅，各市（州）、

扩权试点县（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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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省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序号 公务卡结算目录 备注 

1 办公费 
指预算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合固定资

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2 印刷费 指预算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3 咨询费 指预算单位咨询方面的支出。 

4 手续费 指预算单位支付的各类手续费支出。 

5 水电费 指预算单位支付的水电费支出。 

6 邮电费 
指预算单位开支的电话费、电报费、电话费、传真费、

网络通讯费等支出。 

7 物业管理费 

指预算单位开支的办公用房、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宿舍

等的物业管理费，包括综合治理、绿化、卫生等方面

的支出。 

8 差旅费 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住宿费、旅费等支出。 

9 维修（护）费 

指预算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不包括车船等交通

工具）修理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费

用。 

10 租赁费 
指租赁办公用房、宿舍、专用通讯网以及其他设备等

方面的费用。 

11 会议费 
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费以及文件

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 

12 培训费 指各类培训支出。 

13 公务接待费 
指预算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

待）费用。 

14 专用材料费 

指预算单位购买日常专用材料的支出。具体包括药品

及医疗耗材，农用材料，兽医用品，实验室用品，专

用服装，消耗性体育用品，专用工具和仪器，艺术部

门专用材料和用品，广播电视台发射台发射机的电

力、材料等方面的支出。 

15 专用燃料费 
指预算单位用作业务工作设备的车、船设施等的油料

支出。 

16 委托业务费 
指预算单位因委托外单位办理业务而支付的委托业

务费。 

17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指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18 其他交通费用 
指预算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

费用。如飞机、船舶等的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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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实施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 

财库〔2011〕160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武警部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

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 

  为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进一步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

扩大公务卡使用范围，切实减少公务支出中的现金提取和使用，

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63 号）等有关规定，决定在

中央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必要性  

  公务卡制度改革自 2007年推行以来，改革覆盖面迅速扩大，

公务卡发卡量快速增长,对减少预算单位现金支付结算、规范公

务支出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但同时也存在公务卡使用范围偏

窄、使用率不高的问题，“有卡不用”现象较为普遍。建立公务

卡强制结算目录，严格规定预算单位公务支出中必须使用公务卡

结算的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务卡使用率，充分发挥公务卡制度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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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各部门各单位要从党风廉

政建设和源头预防腐败的高度，切实提高对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

目录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认真抓好落实工作。 

  二、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一）所有实行公务卡制度改革的中央预算单位，都应严格

执行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二）凡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

算，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原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可继续

使用转账方式。 

  （三）下列情况可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 

  1.在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地区发生的公务支出； 

  2.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

笔消费在 200元以下的公务支出； 

  3.按规定支付给个人的支出； 

  4.签证费、快递费、过桥过路费、出租车费用等目前只能使

用现金结算的支出。 

  除上述情况外，因特殊情形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应

报经单位财务部门批准。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制定具体细则。各部门应尽快制定本部门实施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的管理办法，并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报财政部

备案。各部门要加强对所属预算单位的指导，要求各单位制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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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实施细则，重点明确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情况下的财务审批

程序和报销手续。各部门各单位应从严控制不使用公务卡结算的

支出事项，必要时报销申请人应提供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证明

材料。 

  （二）加强培训宣传。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公务卡管理政策

培训，使单位财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公务卡强制结算目

录。同时要加强宣传，在本部门本单位形成良好的主动用卡、自

觉用卡氛围。 

  （三）加大改革力度。各部门要于 2012 年底前将公务卡制

度改革推进到所有基层预算单位，并督促基层预算单位严格执行

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本通知自 2012 年 1月 1日起实施。 

  附件：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财政部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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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序号 公务卡结算项目 备注 

01 办公费 
指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合固定资

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02 印刷费 指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03 咨询费 指单位咨询方面的支出。 

04 手续费 指单位支付的手续费支出。 

05 水电费 指单位支付的水电费支出。 

06 邮电费 
指单位开支的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

讯费等支出。 

07 物业管理费 

指单位开支的办公用房、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宿舍

等的物业管理费，包括综合治理、绿化、卫生等

方面的支出。 

08 差旅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因出差支付的住宿费、购买机票

支出等。 

09 维修（护）费 

指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不包括车船等交通

工具）修理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

护费用。 

10 租赁费 
指租赁办公用房、宿舍、专用通讯网以及其他设

备等方面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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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会议费 
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费以及

文件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等。 

12 培训费 指各类培训支出。 

13 公务接待费 
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

待）费用。 

14 专用材料费 

指单位购买日常专用材料的支出。具体包括药品

及医疗耗材，农用材料，兽医用品，实验室用品，

专用服装，消耗性体育用品，专用工具和仪器，

艺术部门专用材料和用品，广播电视台发射台发

射机的电力、材料等方面的支出。 

15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指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16 其他交通费用 

指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

费用。如飞机、船舶等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

费等。 

 

 


